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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增進身心健康，充實休閒生活，培養其自治及領

導能力，激發其服務社會熱誠，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社團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各社團依其性質分為： 

一、自治性、綜合性社團：以自治或社員聯誼為宗旨者。 
二、學藝性社團：以學術技藝研究為宗旨。 
三、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 
四、體育性社團：以推展體育活動為目的。 
五、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為目的。 

第三條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評鑑、社

團指導老師聘任資格等相關事宜，成員由學生社團幹部、學生自治團體幹

部、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等共同組成，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學生五專前三年每學期必須至少參加一項學生社團，逾期未選社者，依

本校學生操行成期考查辦法辦理。 
第五條  各社團每學期活動不得少於十次。 
第六條  各社團所訂之章程與本辦法牴觸者無效。 

第二章  社團之籌組 

第七條  本校學生發起籌組社團時，應依下列步驟辦理： 
一、申請人連署十五人以上填具申請表，檢具組織章程、活動計畫表、發起

人名冊、籌備會議資料、指導老師資料，向課外活動組提出新學年度社

團申請。 
二、經本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准後，該社團正式成立，核發

社團印章，正式參與活動。 
三、本校學生社團章程應具下列內容： 

(一)社團名稱。 
(二)宗旨。 
(三)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四)組織及幹部職掌。 
(五)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任期。 
(六)經費。 



第八條  經核准成立之新社團，應派幹部參與幹部研習，並如期展開活動，否則得

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簽請撤銷該社團。 
第九條  本校學生申請成立各種社團，其宗旨及主要活動內容與現有之社團類似

者，得就原社團修改章程、擴充組織，不得另行成立新社團。 
第三章 社團之組織 

第十條   各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以每學年改選一次為原則，改選工作應於每學年度第

二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辦理。 
第十一條 每學年第一學期一個月內，各社團應呈報社團幹部名冊、學期活動計畫表

及場地借用相關證明至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便評鑑與輔導。 
第十二條 社團設社團指導老師一名，其聘任辦法辦法另訂之。 

第四章 社團經費 

第十三條 社團社員依社團活動實際需要繳納社費，其社費由社團自行決定。 
第十四條 社團之經費應設法自籌，必要時得提活動企劃書向學校申請補助，其辦法

另訂。 
第十五條 社團每月應將經費收支明細表送社團指(輔)導老師及課外活動指導組簽章後

公佈。 
第十六條 社團非經學校許可，不得接受校外之經費補助。 

第五章 社團評鑑 

第十七條 成立滿一年之社團應參與學年度社團評鑑，其辦法另訂之。 
第六章 社團之解散 

第十八條 社團如有下列情形得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簽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討論解

散社團： 
一、學期活動少於十次。 
二、社長、幹部全年未行改選經輔導未改善者。 
三、未依規定參加年度社團評鑑。 
四、該社團成立之宗旨與實際運作不符者，或該社團違反法律、學生獎懲 

規定、社會道德、影響學校校譽與善良風俗、影響學生身心發展或其

他特殊情形。 
第七章 附則 

第十九條   社團對於社員個人資料應善盡保密責任，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相

關規定。 
第二十條   無故自行解散或未依規定辦理解散者，其社團負責人應依學生獎懲規定

辦理。 
第二十一條 社團應於解散後一個月內騰空被分配之場地空間並歸還學校列管之財

產。如有毀損或遺失，應負賠償或復原之責任。前項未能如期完成者，

應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